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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伟强

所属行业：火力发电

生产周期：连续生产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

联系人：肖绍云

联系电话：0753-5188107

电子邮箱：13823837109@139.com

主要生产设备：锅炉、汽轮机、发电机、脱硝装置、电除尘、脱硫系

统等。

1.2废水处理及排放情况：

废水经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合格后全部回用，无废水排放。

（1）生活污水经 1套 10t/h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收，汇入

工业废水回用水池；

（2）工业废水经 1套 80t/h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收，作为

输煤系统冲洗水和回用于脱硫系统；

（3）脱硫废水经1套20t/h脱硫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于煤场喷洒、

翻车机喷洒；



（4）含油废水经 1套 10t/h含油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工业废水处

理系统中间水池再处理后回用；

（5）含煤废水经 1套 100t/h煤粒沉淀池处理后重复使用。

附：（1、2 号机组）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流程图



1.3废气处理及排放情况：

（1）2台超超临界燃煤锅炉均采用洁净煤燃烧技术，主要是通过选

用低 NOx燃烧器，采取分级配风，降低燃烧温度水平等对 NOx进行控制；

1、2号机组已建设脱硝系统，烟气脱硝装置采用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

法）工艺，脱硝效率可达到 80%以上；

（2）每台锅炉配置两台双室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除尘效率≥99.5% ，

同时脱硫装置对烟尘的脱除效率约为 50%，湿式电除尘器除尘效率≥

50%，总除尘效率≥99.9% ；

（3）在控制 SO2污染方面，公司应用配煤掺烧动态优化系统，采用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同时优化脱硫装置运行方式，脱硫效率

≥97.8%；

（4）1、2号机组分别于 2015 年 12月和 2016年 6月实现超低排放

达标投产，排气口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即在基准氧含

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

50毫克/立方米）；

（5）为减轻地面污染，1、2号机组两台超临界燃煤锅炉合用一座高

度为 210米的烟囱。

（1、2号机组）废气处理主要流程图



2、监测内容

2.1 监测点位布设

全公司污染源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表 1。

（附公司平面布置图及污染源监测点位布置图）

公司平面布置示意图



锅炉烟气监测点分布示意图



噪声监测点位布置图



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监测点位

氨储罐区氨气排放监测点位图



表 1 全公司污染源点位布设
污染源

类型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方式 监测频次 备注

废气

FQ-00001
（DA001） 1号机组烟囱出口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连续

FQ-00001
（DA001） 1号机组烟囱出口 烟尘 自动监测 连续

FQ-00001
（DA001） 1号机组烟囱出口 汞及其化合物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FQ-00001
（DA001） 1号机组烟囱出口 林格曼黑度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FQ-00002
（DA002） 2号机组烟囱出口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连续

FQ-00002
（DA002） 2号机组烟囱出口 烟尘 自动监测 连续

FQ-00002
（DA002） 2号机组烟囱出口 汞及其化合物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FQ-00002
（DA002） 2号机组烟囱出口 林格曼黑度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WZZ-0 厂界 颗粒物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WZZ-1 1号氨罐区 氨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WZZ-2 2号氨罐区 氨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噪声

▲1# 监测点 1#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厂界噪

声监测

点位见

附图

▲2# 监测点 2#

▲3# 监测点 3#

▲4# 监测点 4#

▲5# 监测点 5#

▲6# 监测点 6#
监测方式是指①“自动监测”、②“手工监测”、③“手工监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

2.2 监测时间及工况记录

记录每次开展自行监测的时间，以及开展自行监测时的生产工况。

2.3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仪器见表 2。

表 2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

名称 型号

废气

二氧化硫 红外光吸收法

《空气和废气监

测分析方法》

10mg/m3

烟气连续

监测系统
SMC-9021氮氧化物 红外光吸收法 10mg/m3

烟尘 后散射法原理 2mg/m3



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监测仪器

名称 型号

汞及其化合

物
冷原子吸收光谱法

GBZ/T160.14-20
04 0.0013mg/m3 测烟望远

镜—

BUSHNE
—

林格曼黑度 测烟望远镜法

《空气与废气监

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

—
测烟望远

镜—

BUSHNE
—

颗粒物 重量法 GB/T16157-1996 0.1mg/m3 测烟望远

镜—

BUSHNE
—

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3-2009 0.01mg/m3 测烟望远

镜—

BUSHNE
—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0.1dB（A） 噪声仪

TES-1350
A

2.4 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有关要求执行。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是保障烟气 CEMS正常

稳定运行、持续提供有质量保证监测数据的必要手段。当烟气 CEMS

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而失控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并应缩短下一次校

准、维护和校验的间隔时间。采用与烟气 CEMS测试原理不同的参比

方法校验烟气 CEMS。

2.4.1 定期校准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运行过程中的定期校准应做到：

a)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 CEMS和气态污染物 CEMS每 24h

至少自动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

漂移；

b)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CEMS每 15d至少校准一次仪器的零

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c)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直接测量法气态污染物 CEMS每 15d至少校



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d)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每 7d至少校准一

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e) 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3 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

准，要求零气和标准气体从监测站房发出，经采样探头末端与样品气

体通过的路径（应包括采样管路、过滤器、洗涤器、调节器、分析仪

表等）一致，进行零点和量程漂移、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的检测；

f)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EMS 每 24h 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

准，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EMS每 30d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

2.4.2 定期维护

CEMS运行过程中的定期维护是日常巡检的一项重要工作，维护

频次按照附表 G.1~表 G.3 说明的进行，定期维护应做到：

a) 污染源停运到开始生产前应及时到现场清洁光学镜面；

b) 定期清洗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仪器光路的准

直情况；定期对清吹空气保护装置进行维护，检查空气压缩机或鼓风

机、软管、过滤器等部件；

c) 定期检查气态污染物 CEMS 的过滤器、采样探头和管路的结

灰和冷凝水情况、气体冷却部件、转换器、泵膜老化状态；

d) 定期检查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泵和管路的工作状

态。

2.4.3 定期校验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投入使用后，燃料、除尘效率的变化、水

份的影响、安装点的振动等都会造成光路的偏移和干扰。定期校验应

做到：

a.每 6个月至少做一次校验；校验用参比方法和 CEMS 同时段数

据进行比对，按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9.3进行；

b.当校验结果不符合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 表 4的规定时，则应扩展为对颗粒物 CEMS 的相关系数的

校正或/和评估气态污染物 CEMS 的准确度或/和流速 CMS 的速度

场系数（或相关性）的校正，直到 CEMS 达到本标准 9.3.8 要求，方

法见本标准附录 A

2.4.4 烟气 CEMS 失控数据的判别

烟气 CEMS 在定期校准、校验期间数据失控的判别标准见下表。



注：F.S.为仪器的满量程值。

2.4.5 CEMS 数据无效时间段数据处理

CEMS 故障期间、维修时段数据按照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12.2.2处理，超期未校准、失控时段数据按照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12.2.3 处理，

有计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维护保养、校准等时段数据按照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12.2.4处理。

CEMS因发生故障需停机进行维修时，其维修期间的数据替代按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12.2.4 处理；

亦可以用参比方法监测的数据替代，频次不低于一天一次，直至 CEMS



技术指标调试到符合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 9.3.7 和 9.3.8 时为止。如使用参比方法监测的数据替代，则

监测过程应按照 GB/T 16157 和 HJ/T 397 要求进行，替代数据包括污

染物浓度、烟气参数和污染物排放量。

CEMS 系统数据失控时段污染物排放量按照表 4进行修约，污染物

浓度和烟气参数不修约。CEMS 系统超期未校准的时段视为数据失控

时段，污染物排放量按照表 4进行修约，污染物浓度和烟气参数不修

约。

CEMS系统有计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维护保养、校准及其

它异常导致的数据无效时段，该时段污染物排放量按照表 5处理，污

染物浓度和烟气参数不修约。

2.4.6手动监测委托相应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3、执行标准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见表 3。

表 3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物类别 监测点位 污染因子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单位

废气

1号机组烟囱

出口

二氧化硫

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
011）

100 mg/m3

氮氧化物 100 mg/m3

烟尘 30 mg/m3

汞及其化合物 0.03 mg/m3

林格曼黑度 1 级

2号机组烟囱

出口

二氧化硫 100 mg/m3

氮氧化物 100 mg/m3

烟尘 30 mg/m3

汞及其化合物 0.03 mg/m3

林格曼黑度 1 级

厂界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

6

1.0 mg/m3

1号氨罐区 氨 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14554-93

1.5 mg/m3

2号氨罐区 氨 1.5 mg/m3

噪声

监测点 1#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348-2008）

昼间≤60
夜间≤50 ［dB(A)］

监测点 2# 厂界噪声

监测点 3# 厂界噪声

监测点 4# 厂界噪声

监测点 5# 厂界噪声

监测点 6# 厂界噪声

4、监测结果的公开

4.1 监测结果的公开时限

4.1.1企业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案有

调整变化时，于变更后的季度内公布最新内容；

4.1.2手工监测数据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季度内公布；

4.1.3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小时



均值。

4.2 监测结果的公开方式

①将主要监测结果上传到广东省污染源全过程物联网自动监控平

台进行公开;

②将全部监测结果上传到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进

行公开。

5、监测方案的实施

本监测方案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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